
住宅及公眾地方噪音投訴倍增
性質 2020年 2021年 增幅

環保署接獲噪音個案 5265 5617 7%
環保署接獲警方轉介
噪音個案

22 677 2977%

環保署接獲「住宅與
公眾地方」噪音個案

458 877 91%

資料來源：環保署

受限制特定噪音
•寵物噪音
•電視、音響、樂器等噪音

•開party、打麻將等遊戲及活動
•經營生意或業務

•冷氣機、通風系統等噪音

樓上拉櫈彈琴 樓下無覺好瞓
鄰里噪音日夜炸 報警無用檢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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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引入聲學相機，可以迅速找到噪音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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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投訴多半是難
以識別噪音源。環境保
護署2020年引入便攜
式 「聲學相機」 。一名

飽受高頻噪音困擾達兩周的市民，今
年8月底向署方投訴，署方透過聲學
相機迅速找到噪音源，相關噪音在署
方接到投訴後翌日便已停止。

署方接獲投訴後，當晚即派員到
投訴人所住大廈調查，初步調查結果
顯示，噪音源位於對面大廈的天台。
翌日，職員到另一幢大廈天台驗證，
卻發現噪音源並非位於先前所想的大
廈。人員再次借助聲學相機查探，證
實噪音源自投訴人所住大廈的高層，
估計當晚查到的懷疑噪音源只屬聲學
反射現象。經調查後，職員確定投訴
人所住大廈的應急發電機房警報系統
誤鳴，產生噪音，並聯絡負責人糾正
問題。

去年的環境局局長網誌提及環保
署透過聲學相機，成功處理近40宗
工商業噪音投訴個案。不過，處理鄰
里噪音方面，署方則未能提供相關數
字。

環境保護主任莫少昌表示，聲學
相機配備超過100枚咪高峰接收聲
音，憑聲波抵達時間的差距和強弱程
度等資料計算聲音源頭，準確顯示噪
音的位置和參考強度。聲學相機一般
在半小時內便可準確找到噪音源，與
傳統調查噪音方法相比更具效率，大
大節省人手和時間，日後會在更多同
類噪音調查應用。

善用
科技

今年首三季，環境保護署就鄰里噪音發出558
宗警告或勸喻及50張傳票，僅57宗個案成功檢控，
當中最低罰款為1500元，成功檢控數字佔警告或勸
喻數字不足一成。《噪音管制條例》對鄰里噪音違
例者最高可判罰款一萬元，惟阻嚇力不足。

電鑽鑿地轟轟轟……隆隆隆……
住在藍田平田邨20多年的林女士飽受樓上噪音

滋擾， 「住公屋時不時有人搬出搬入就會有翻新，電
鑽鑿地轟轟轟……隆隆隆……同街邊鑿地聲差唔多，
隔兩層都聽到，開電視機都聽唔到電視聲，吵到根本
唔可能留在屋企。」 為暫避噪音，暫時離家是林女士
的唯一解決辦法，她無奈慨嘆： 「一家四口好彩無人
返夜班，有一個返就死啦，佢白天唔使瞓。」

林女士說，多年來被樓上裝修等噪音滋擾，
「房屋署要求住戶搬出時交還清水樓，佢哋會起晒

成塊地磚，單位大啲要吵足兩日，電鑽聲大到咁，
容乜易鑿穿我天花板。」 每次有裝修噪音，她便向
管理公司反映問題，現時若有單位要裝修，管理公
司會在各層張貼通告，指樓宇內將有裝修工程，
「噪音滋擾都係無解決到。」

除裝修噪音外，林女士晚上亦被樓上練琴、拉
櫈等噪音影響，甚或半夜三更被砸物件的巨響嚇
醒，難以再度入眠。她說，樓上住戶晚上練大提琴
數小時， 「我呢層其他住戶都有意見，但佢反而報
警，告樓下鑽天花板裝燈，警員凌晨二時到現場睇
無呢回事，仲有唔少街坊話聽到不明來歷嘅噪音，
找不到噪音源頭，結果鄰里間會吵架，久而久之關
係都麻麻地。」

林女士對練琴聲尚可忍受，唯獨忍受不了樓上
深夜會發出類似打沙包聲，她曾向管理公司反映，
「晚上11點唔知佢搞緊咩，嗰種聲令我好唔舒服，

寧靜夜晚聽到頭都痛……搵得管理員人哋都停咗，
有時搵管理員上嚟唔係即時嚟，隔半個鐘後到人哋
都搞完，但我就瞓唔返。」

藍田平田邨其他座數亦有街坊反映飽受噪音滋
擾，林女士說平真樓三樓街坊反映樓上有人鑽木，
住戶可能是木匠， 「夜晚同日頭都鑽木，聽講兩年
嚟都投訴咗好幾次，件事都係不了了之」 ，鄰里噪
音多數是對方搬走或其生活有變化才得以改善。

點解要搬走的是受害者？
住在牛頭角私人屋苑的陳先生受樓上硬物砸地噪

音轟炸兩年多，他說剛開始樓上住戶日間和夜間均會
把硬物砸地面， 「客廳同睡房都聽到，最慘係凌晨1

點至3點都仲係砸地，佢唔使返工，我全家都要返
工，聽朝起身頭好痛，無瞓好精神差。」 初時他曾向
管理處反映，惟噪音沒有任何改善， 「佢可以睇
CCTV見到管理員上門，即刻無聲，管理員一走，噪
音又嚟，就算真係面對面勸喻，一啲用都冇。」

除向管理處求助外，陳先生亦曾報警及向環保
署投訴， 「其實都無咩用，環保署話唔關我事推畀
警方，警方又話歸環保署負責，可能警察見得多唔
同嘅鄰里噪音投訴，反而建議我搬走，點解要搬走
的是我這個受害者？」 他認為問題是自私和無公德
心，住戶處理噪音問題一般是先好言相勸，品行良
好的住戶會改善，若遇到品行惡劣的住戶只會變本
加厲。

陳先生說，睡房是噪音重災區，暫避噪音只好
搬出睡房，更一度搬出去暫住， 「睡房吉咗無擺任
何傢俬，所以噪音好集中，我樓下都聽到我樓上噪
音，佢都頂唔順同管理處講」 ，樓下住戶今年亦有
投訴，惟噪音至今未有改善。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潘建良表示，裝修
噪音的投訴在公屋管理中十分普遍，法例許可日間
進行裝修，如何減低對其他住戶滋擾，關鍵是管理
公司的協調工作，尤其是物管主管， 「打地台同拆
嘢係主要噪音源，主任同住戶協調好如集中某個時
間完成噪音較大嘅工序，避免噪音持續數天，或協
調樓上裝修時樓下住戶出門」 ，管理公司需要就此
發揮其作用。

住戶尊重住戶是核心
潘建良續說，鄰里噪音較易處理，七至八成投

訴個案都可妥善處理， 「住戶尊重住戶是核心，管
理員同製造噪音嘅住戶講，你都唔想被樓上噪音滋
擾，慢慢感性說服對方，只有一至兩成係報警或搵
環保署。」 而報警個案極端情況是陷入死循環，有
噪音就報警，噪音滋擾反而沒完沒了。

曾受噪音滋擾的藝人馬浚偉表示，經過上次
《大公報》的報道，其住所的噪音滋擾獲改善，
「香港地小人多，市民居住空間一般比較細小，鄰
舍之間距離非常接近，無論
鄰舍之間發出嘅噪音和商戶
所發出嘅噪音，絕對會對附
近居住嘅市民造成很大嘅滋
擾，而香港在家居噪音投訴
條例上亦有所不足。」 他希
望《大公報》持續關注家居
及商業等噪音問題。

議員倡建平台
方便投訴舉證

鄰里噪音受《噪音管制條
例》管制，違例者可被檢控。不
過，該條例對上一次修例已是
2009年，環境保護署今年7月29

日發表諮詢文件，建議修訂條例，將晚七朝七
及假日期間禁止在未經許可下使用機動設備進
行建築工程的指定範圍，擴大至全港各人口聚
居的已建區，惟未有着墨完善噪音管制的執法
和程序。噪音重災區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表
示，噪音問題長期滋擾市民，尤其是鄰里噪
音，是次修訂諮詢未有探討此類噪音的執法行
動，鄰里噪音最高罰款僅一萬元，明顯阻嚇力
不足， 「應把握今次機會提升罰則水平，加強
阻嚇作用」 ，他建議政府建立平台，以改善現
行處理投訴程序，包括舉證。

根據過去兩年噪音投訴數字可見，市民向
警方投訴噪音的個案急升，增幅達2977%，由
2020年的22宗增至2021年的677宗； 「住宅
與公眾地方」 的噪音投訴個案則由2020年的
458增至877宗，增幅達91%。

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2021年，環保署就鄰里噪音發出1185宗

警告或勸喻以及29張傳票，僅7宗個案成功檢
控，當中最低罰款為1500元。執業大律師陸偉
雄表示，曾處理過的鄰里噪音個案中最終成功
起訴佔比較為零星，即使有證據亦不代表一定
起訴成功， 「其中一宗個案投訴人是大學教
授，對鄰居玩樂器忍無可忍，連續吵一兩晚報
警，警員到場後沒有樂器聲，教授亦有錄音作
證據，但證據不足以證明噪音屬連續性」 。

陸偉雄續說，不少原告會改向法庭申請禁
制令，要求被告不可再發出噪音，若被告不遵
守便會被控藐視法庭，一定程度上紓緩噪音問
題。他認為，提升罰則雖有一定阻嚇力，但長
遠解決之道仍是加強教育， 「製造噪音正是缺
乏公德心、自私行為，受影響住戶向物管或法
團投訴作用不大，投訴完停一停又故態復
萌。」

專門
處理

香港地少人多，密集的家居環
境容易造成鄰里噪音問題，疫下居家

時間增多，鄰里噪音問題更趨嚴重，包括
室內裝修、練琴、拉櫈等造成的噪音滋擾，惟

投訴以至報警後，問題依然存在。
有飽受樓上噪音滋擾多年的市民表示，無論怎樣

投訴，多半是不了了之，只能等待對方搬走或其生活有變
化才得以改善問題；亦有市民兩年來被樓上住戶惡意製造刺耳

噪音轟炸，被迫丟空噪音最嚴重的睡房。大律師指只有零星鄰里
噪音個案能夠成功起訴。

大公報記者 周揚

2噪音
污染

噪音
污染

▶▶香港居住環境香港居住環境
擠 迫擠 迫 ，， 鄰 里 產鄰 里 產
生噪音生噪音，，很多市很多市
民備受困擾民備受困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居於牛頭角私人屋居於牛頭角私人屋
苑的陳先生飽受樓苑的陳先生飽受樓
上硬物砸地噪音上硬物砸地噪音
轟炸兩年多轟炸兩年多，，除除
向 管 理 處 求向 管 理 處 求
助助，，亦曾報亦曾報
警及向環警及向環
保 署 投保 署 投
訴訴。。

現行住宅噪音管制條例

條例

《噪音管
制條例》
第4條

《噪音管
制條例》
第5條

*根據上述條例的第5條，限制任何
時間的特定噪音來源。任何時間
內，只要有人造成任何一種住宅噪
音，已經屬於違法。一經定罪，最
高可判罰款一萬元。

受管制的
時間

23:00-07:00
及公眾假日
的任何時間

任何時間

管制的
噪音來源

所有噪音
來源

個別噪音
來源

【大公報訊】記者盧剛昌報道：《大公
報》昨天獨家報道市民不滿北角華匯中心擅
自圍封門口的公共空間，阻礙行人。事件曝
光後，食環署昨天下午派員到場處理，當場
要求商場糾正。

昨天一早，大公報記者再到北角華匯中
心觀察，發現與過往一樣，門口公眾區仍見
有圍繩和雪糕筒封鎖，只留下窄窄的過道，
人來人往，非常擁擠。附近新光戲院行人道
有許多外傭在打包，準備向鄉下寄送物件。

至下午3時半，有兩名食環署職員到
場，與華匯中心管理處短暫交談後，管理處
負責人姓陳男子即時與另一職員出來，收起
圍封雪糕筒，撤銷了封鎖線。食環署人員和

華匯管理人員均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在場
的市民見狀立即叫好： 「早就應該干預了，
這個管理處放着空間不讓人用，連出入港鐵
都不方便，太過分！」

昨天《大公報》以 「商場封公共空間
市民怨路窄難行」 為題，報道華匯中心為了
防止外傭佔用廣場，竟然在人多的節假日把
門口的廣場封鎖起來，途人要繞大圈往港鐵
站，對長者和傷殘街坊更加不便，怨聲載
道。這一幕每逢周日在外傭聚集熱點北角馬
寶道的華匯中心港鐵站出口外上演。街坊表
示，這 「周日禁區」 已持續近兩年。有市民
質疑圍封範圍包括公共空間，商場擅自圍封
是 「越權」 。

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踢爆 商場公共空間即解封

▶至昨日下午3時半後，商場終於撤銷了封
鎖線。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昨日下午1時半，北角華匯中心外公眾區
仍然被圍繩和雪糕筒封鎖，外傭則繼續在封
鎖區處理郵包。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1:30pm

▲《大公報》昨天獨家報道北角華匯
中心擅自圍封門口的公共空間，阻
礙行人。

3:30pm


